
初级会计职称

经济法基础

冲刺串讲

【注意】《经济法基础》各章节分布

《经济法》相关 《税法》相关

第一章 总论 第四章 税法概述及货物和劳务税法律制度

第二章 会计法律制度 第五章 所得税法律制度

第三章 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第六章 财产和行为税法律制度

第八章 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第七章 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章 总论

【考点1】法的本质与特征

1.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者认可，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行为规范及其相应的规范性

文件的总称。

2.法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

3.法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且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而不是统治阶级中个别成员的

意志，也非统治阶级中每个成员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

4.法的特征：

（1）国家意志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才能成为；

（2）国家强制性：凭借国家强制力保证而获得普遍遵守；

（3）明确公开性和普遍约束性；

（4）规范性：利益导向性。

【考点2】法的分类



标准 分类

法的创制方式和发布形式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

法的内容、效力和制定程序 根本法和普通法

法的内容 实体法和程序法

法的空间效力、时间效力或对人的效力 一般法和特别法

法的主体、调整对象和渊源 国际法和国内法

法律运用的目的 公法和私法

【考点3】法的渊源

形式 制定机关 法律文件

宪法 全国人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法律 全国人大及常委会 《XXX 法》

行政法规 国务院 《XXX 条例》

地方性法规 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常委会 《XXX 省/自治区/直辖市条例》

部门规章
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

《XXX 办法/规章》

《XXX 条例实施细则》

地方政府规章 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 《XXX 地方 XXX 办法/规章》

【解释】公司章程、大学章程、判例均不能作为法的形式。

【注意】效力：

（1）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2）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考点4】法的效力冲突和解决方式

1.一般原则



（1）根本法优于普通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2）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3）新法优于旧法。

（4）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2.特殊方式

冲突主体 裁决机关

法律之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

行政法规之间 国务院

授权制定的法规 VS 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

地方性法规 VS 部门规章

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

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

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部门规章 VS 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 国务院

【考点5】法律关系三要素

具体解释

主体 参加法律关系，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

客体 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内容 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1.法律关系的主体



①自然人 中国公民、外国公民、无国籍人

②组织

法人组织

营利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法人等。

非营利法人 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

特别法人

机关法人（国家机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生产队）、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农村合作社）、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居委会）

非法人组织 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

③国家 国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法律关系主体。

2.法律关系客体

类别 具体内容

①物

自然物 如：矿藏、土地等

人造物 如：飞机、轮船等

货币及有价证券 如：金钱、股票等

有体物 如：天然气、电力等

无体物 如：游戏货币、网购电子券等

②人身、人格
人的整体只能是法律关系主体，不能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

【解释】人体的部分是客体（器官捐赠、献血）。

③智力成果 如：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等

④信息、数据、网络虚

拟财产
如：矿产情报、产业情报、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

⑤行为
行为包括：作为（积极行为）与不作为（消极行为）。

如：合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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